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(序号11)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雨污分流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10日至2月28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8165669
电子邮箱：qhxcgj@163.com
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附件：
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对城区内街道、住宅小区、学校、机关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摸底排查。



	责任单位
	清河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全面排查，摸清底数

	整改措施
	对城区内53条街道、89个住宅小区、13所学校，28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情况摸底排查。



	完成情况
	通过排查未发现排水管网混错接隐患。



